
财信 30 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原大集合计划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指引

财信证券30天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2025年11月4日经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2025〕2455号文准予变更注册，自2025年11月17日起财信证券30天

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计划”）变更注册为财信30天

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产品管理人由财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证券”）变更为财信证券全资子公司财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基金”或“本公司”或“本基金管理人”），本基金

分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26027；C类基金份额基

金代码：026028，投资者持有的原集合计划份额全部转换为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

对于通过原集合计划的销售机构购买、但该销售机构未与本基金管理人签订

基金销售服务协议，或虽该销售机构已与本基金管理人签订基金销售服务协议（

具体签订了基金销售服务协议的机构名称以财信基金发布的公告为准）但未能完

成基金账户开立的投资者，截至2025年11月14日其仍然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将

在2025年11月17日统一变更为财信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并暂时登记至财信基金在基金登记机构开立的临时账户。投资者在《财信30天持

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或本基金管

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基金账户开立申请，基金账户开立成功后，对应份额将

确认至投资者的基金账户上。份额确认完成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方可依据《财信

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及披露的公告，对相应基金份额

进行赎回及其他交易。具体办理流程如下：

一、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的对象

截至2025年11月17日登记在财信基金开立的临时账户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二、受理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时间

自2025年11月17日起，受理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的机构在基金业务服务时间

内（交易日9:00-17:00）均可受理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业务，但本基金收益分配

的权益登记日除外。



三、受理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机构

1、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188号滨江基金产业园3栋

2层

直销电话：0731-81610981

客户服务电话：400-036-6770

2、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营业部

办公地址：财信证券各证券营业部地址详见财信证券官网信息公示（https:

//stock.hnchasing.com）

客户服务电话1：95317

客户服务电话2：400-8835-316

基金管理人可增加或调整其他机构作为本基金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的受理机

构，届时将进行公告。

四、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流程

1、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柜台或财信基金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财信基金账户，

具体开立基金账户规则以基金登记机构为准。基金账户开立成功后，对应份额将

确认至投资者的基金账户上。

投资者如提交开户的要素与原持有“集合计划”份额时的账户身份信息不一

致，导致无法自动确认和登记份额时，可向受理机构提交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申

请资料。

2、投资者向受理机构提交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申请资料：

（1）个人投资者

a.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或扫描件（需与购买原集合计划所用证

件一致或为该证件的有效更新）；

b.填妥并签字的《基金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交易业务申请表》（申请表请见

附件）；



c.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2）机构投资者

a.机构投资者加盖公章的有效证件复印件或扫描件（如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书等，需与购买原集合计划所用证件一致或为该证件的有效更新）；

b.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非法人单位则为负责人）章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

书；

c.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非法人单位则为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

印件或扫描件；

d.加盖公章的指定授权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或扫描件；

e.加盖公章的产品备案或登记证明文件（投资者类型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则

提供该项资料）；

f.填妥的经指定授权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基金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交

易业务申请表》（申请表请见附件）；

g.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注：投资者须本人临柜或将上述资料通过邮寄等受理机构认可的形式发送至

受理机构。

由于材料中涉及个人信息，请选择稳妥的邮政或快递公司进行邮寄并自行留

意寄送结果，若在邮寄过程中发生材料遗失，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受

理机构收到投资者多次递交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申请资料时，以最后一次所收到

的填写真实、完整、准确的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申请资料为准。

3、受理机构收到投资者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申请的完整资料，即认为此申

请是投资者真实意思的表示，若因投资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

不及时或不符合本指引要求等原因导致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无法完成，造成的损

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遵从谨慎性原则，如投资者不按照本

流程办理相关手续或虽按照本流程办理相关手续但其身份仍不能核实的，受理机

构及基金份额登记机构有权拒绝确认。

4、受理机构在收到投资者份额确认和登记申请材料后7个交易日内进行审核，

并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办理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业务。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

成功后，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将确认至投资者指定的基金账户上。



5、受理机构对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申请的受理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

仅代表接受了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申请，申请的成功与否应以基金登记机构的最

终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应及时到办理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时所提供的基金账户

所在销售机构，或通过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查询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结果。

成功办理重新确认和登记的基金份额可通过该销售机构办理赎回等业务。如份额

重新确认和登记失败，基金份额持有人需重新提交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申请。

6、在完成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之前，登记在临时账户的份额及其相应的收

益分配方式统一为红利再投资，收益分配后的全部份额将继续登记在财信基金开

立的临时账户，直至持有人办理完成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手续。份额重新确认和

登记完成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方可依据《财信30天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约定，对相应基金份额进行赎回及其他交易。份额确认完成后，基金份

额持有人可在财信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机构选择基金收益分配

方式：现金红利或红利再投资，若持有人不选择，财信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如需查询持有的本基金临时账户份额数量，可由投资者本人拨打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036-6770）或财信证券客户服务热线（95317/400-

8835-316）进行查询。

2、本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登记指引的最终解释权归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所有。

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7日



基金份额确认和登记交易业务申请表

提示：请在填写前详阅本公司产品法律文件及本申请书的提示说明。如遇选择项，请在。内打“√”,涂改作废。

1.原集合计划份额账户身份信息

账户名称： 基金账号：

证件类型：□身份证 营业执照□ 其他： 证件号码：

2.财信基金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 基金账号：

证件类型：□身份证 营业执照□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或□长期

3.投资者的交易账户信息
转入销售机构： 交易账号：

4.需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基金份额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份额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个

大写

小写

5.您的联系方式（个人投资者填写）
座机号码：（区号）— 手机号码：

6.机构指定授权经办人信息（机构投资者填写）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证件号码：

经办人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经办人证件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或□长期

座机号码：（区号）—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7.个人投资者声明及签章
本人保证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对其承担责任。并详细阅读所

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文件，并接受本申请表单所附条款。

投资者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8.机构投资者声明及签章
本机构保证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完整性，并对其承担责任。并详细阅读所购

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文件，并接受本申请表单所附条款。

指定授权经办人签名：

机构投资者盖章：（机构加盖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风险声明
本基金管理人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但不对所管理的基金收益性做出任何承诺。本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以往的业绩表现并不能说明基金的未来业绩，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填表须知
1.受理机构对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对该申请的确认，最终结果以基金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2.咨询份额重新确认和登记业务如何办理请致电财信基金客户服务热线（400-036-6770）或财信证券客户服务热线（95317

/400-8835-316）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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